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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文件

川财综〔2024〕1 号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
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

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

有关市（州）、扩权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

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44

号）和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

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财综〔2022〕

25号）规定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专项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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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现提前下达你市（州）、扩权县（市）中央专项彩票公

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如数（见附件 1），具体项

目以省级主管部门批复为准。

二、各地要严格对照前期项目申报和批复相关要求，科学组

织项目实施，加快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执行进度。对预算执行进

度较慢、绩效目标偏离较大、完成绩效目标较难的低效无效资金、

闲置沉淀资金以及结余资金，财政厅将按规定及时收回。

三、各地要切实加强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检

查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于 2025年 3月底前，将项目组织实施、

资金使用、经济社会效益、绩效目标实现等情况报财政厅及省级

项目主管部门，并于 2025年 6月底前向社会公告资金分配使用

和项目执行情况。

四、该资金安排使用时，根据项目内容和使用方向分别填列

《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第 2296002项“用于社会福利的

彩票公益金支出”至第 2296099项“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

票公益金支出”。

附件：1.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

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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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

资金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

四川省财政厅

2024年 1月 8日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四川监管局，省人大预算委、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、省

卫生健康委、民政厅、省体育局、省林草局、省文物局。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1 月 8日印发


